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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1

校園著作權

【基本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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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著作權保護的基本原則

不需註冊登記(創作保護主義)

→創作完成時，就受保護，保留創作歷程當作證明。

保護「表達(expression) 」，不保護「思想(idea) 」

→停留在內心的想法，不受著作權保護。

「著作物」所有權跟「著作權」分離

→「買一本書」買的是所有權，但沒有買到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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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作權保護要件

需具有原創性→ 非抄襲、最低程度之創意

需為人類精神活動成果→監視錄影機畫面？

需有外部表達形式→ 不能只是內心思想、創意、idea

「非」屬著作權法排除保護之內容→法規、數學公式、依法舉
行的考試試題國家考試、各級學校所舉辦的月考、段考、期末
考等各種測試、評量學生學習狀況的考試。但不包括補習班業
者所自行撰擬或出版的模擬試題或參考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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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作權的權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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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

著作人格權
(著作權法§15-17)

公開發表權

姓名表示權

禁止不當改變（同一性保持、
禁止醜化）z.B. 假卡通

著作財產權

重製、公開播送、公開上映、
公開演出、公開展示、公開
傳輸、改作、編輯、散布、

出租等

有限之保護期間
得讓與、授權

永久保護
一身專屬
僅得約定不行使



CH 2

線上教學教材的【製作】

（素材使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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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教學與實體教學差在哪裡？

素材「圖片」
貼在

「授課教材」

實體課程使用

線上課程使用

上架雲端空間

讓學生隨時觀看

 重製權(無改圖)

 改作權(有改圖)

 重製權(無改圖)

 改作權(有改圖)

 公開傳輸權

 重製權(無改圖)

 改作權(有改圖)

 重製權(無改圖)

 改作權(有改圖)

 公開傳輸權



製作合法教材的三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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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買斷、使用已超過著作權保護期間之著作 。

取得(充分)授權。

主張合理使用。



1. 以下方式取得的素材，可直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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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

 老師把觀念自行理解後，再「以自己的方式表達」。

 自行拍攝照片。

已超過著作權保護期間之著作 （公共財、Public Domain）

 著作財產權人死亡後50年。

嵌入、轉載連結

 依目前智慧局見解，不涉及「重製」、「公開傳輸」或其他著作財產權之利用

行為，無侵權問題。

 嵌入或轉引的來源，建議是「合法平台」。



2.取得(充分)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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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授權契約取得充分使用的權利。

需明確約定：

• 授權期間（自本合約簽定時起１年／擁有）

• 使用範圍（哪一個平台、網站播放）

• 條件（價金／無償）

• 權利（重製／公開傳輸／如何標著作者）

如果沒有明確約定，依照著作權法第37條，推定未授權。



Ｑ：從免費授權的圖庫網站下載，算是取得授權？

13

Google 圖庫？

標榜免費授權的素材網站？



A：從免費授權的圖庫網站下載的素材，須留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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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個網站就像是盜圖網站，不要用。

2) 閱讀版權聲明，確認授權範圍：

這些資訊通常會在使用者條款或是每張圖片下方。有些圖片可能會依照使用目的（商業

使用、一般私人使用等）、大小或解析度區分不同授權價格。

3) 留意有沒有「標示」著作人規定。

4) 保留取得紀錄。



3.主張「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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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
未經授權而利用，有

侵權可能
能否主張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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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規定：著作權法§44- § 65

 一般而言，如果是出於立法、行政、司法程序之目的，或是為
了教育、教學、研究之目的、新聞報導之利用、個人或家庭等
非營利目的，則只要在「合理範圍」內，就可以予以利用而不
需事先取得原權利人之授權，且不必擔心會遭他人指控侵害著
作權。

 與教師教學有關：著作權法§46、§ 52、 § 64 、 § 65。

與教師有關的合理使用規定



著作權法§46（實體課程）

 第 46 條（實體課程）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
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四十四條但書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說明：

 老師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圍內，固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但沒有
包含「改作」、「編輯」、「公開播送」、「公開傳輸」等其他權利，而網路教學會
另外涉及「公開傳輸權」的利用。所以本條只限於實體課程，並不及於線上課程。

 如果主張本條，必須第64條規定註明出處、作者。 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46


著作權法§52（實體、線上課程）

 第 52 條（線上課程）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說明

 本條並未規定「引用」方式，解釋上應可包含「公開傳輸」行為。因此，本條之適用
即及於實體教學及線上教學。

 「引用」必須以「有多數自己的創作」為前提，而使用他人著作的一小部分當作引註、
參證、比較，來補充或闡述自己的觀點，才可以主張合理使用。

 如果主張本條，必須第64條規定註明出處、作者。 1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52


 第 64 條

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
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
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
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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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64（主張§52，須標示著作人）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4


 第 65條

 著作之合理使用，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

 著作之利用是否合於第四十四條至第六十三條所定之合理範圍或其他合理使用之情
形，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1.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2. 著作之性質。

3.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4.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結論→仍須依照具體個案事實由法院判斷是否構成合理使用 20

著作權法§65（補遺條款）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070017&flno=64


小結：製作教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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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PPT內建素材。

照片：自己拍照

圖片：引用合法素材網站

音樂：除非可以確定來源，否則盡量不要用。

影片：從大型平台嵌入或轉引連結。（供學生網頁超連結由其自行連

結、閱覽）



CH 3

智慧局-線上教學之著作

權Q&A

22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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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製作數位教材時，有哪些內容可以不用取得授權就能直接

利用，而不會侵害著作權呢？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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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可以把出版社所提供之教材置於網站上供學生下載或

錄製於課程中嗎？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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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欲利用他人著作內容製作數位教材時，應如何簽署授權契

約書？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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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線上教學的過程中，會涉及哪些著作財產權的利用行為？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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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線上教學之課程內容，如何「引用」他人的著作內容，才

不會侵害著作權呢？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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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線上教學授課內容內容可以受著作權保護嗎？學生是否可

以側錄授課內容？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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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線上教學內容，老師可以放在自己的FB，供學生補課使用

嗎？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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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線上教學能不能直接連結到他人網站，作為上課的教材或

示範？



CH 4

其他【線上教學】

問題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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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以YOUTUBE影片做為教學引導及輔助說明，主張合理使用？

 一、YouTube上之影片及影片中所含音樂，如具有「原創性」（非抄襲他人著作）與「創作性」
（達到一定之創作高度），即屬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視聽著作」（影視畫面）、「音樂著作」
（詞、曲）及「錄音著作」（CD專輯），對該等著作之利用行為，除有著作權法第44條至65條
規定合理使用之情形外，須取得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

 三、……以教學為目的，邀請樂手老師以YouTube影片做為引導及輔助說明一節，若係為說明、
補充或闡述自己的觀點或意見之目的，且利用的比例甚低（例如僅播放整部MV的一小片段），
似得依著作權法第52條主張引用之合理使用，而後續著作的公開傳輸（直播網路傳送）與重製
（錄製）之行為，亦得審酌著作權法第65條第2項所定4款要件，並參照前述著作權法第52條立法
意旨，一併主張合理使用。但若利用之著作超出合理範圍（例如播放整部MV、發生市場替代效
果等），則應取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方屬合法利用著作。

 五、……著作權屬私權，有關上述利用行為是否屬「合理使用」？有無構成侵害著作權之行為？
如有爭議時，仍須由司法機關依具體個案事實調查認定之。

32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電子郵件字第1070911b號



Q2：
撰寫教學相關論文，可否引用學生作業內容作為分析解說？

 二、若學生作業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者（即指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依著作權法
第52條引用之合理使用規定，任何人得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
要，在合理範圍內，得節錄或抄錄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自己創作之參證或註釋之
用，惟其合理使用之前提是自己本身要有著作，且引用之部分須與自己創作部分加以區
辨，始得主張，並須依第64條註明出處。若該等學生作業為未公開發表之著作，則無法
主張前述著作權法第52條之合理使用。

 三、……撰寫教學相關學術論文，引用學生作業中之錯誤或不當答案（如文章翻譯）為
例，進行分析解說，如有符合上述合理使用規定，自可於合理範圍內引用學生作業中之
錯誤或不當答案；又依著作權法第16條第4項規定：「依著作利用之目的及方法，於著
作人之利益無損害之虞，且不違反社會使用習慣者，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因
此，您前揭之利用行為，如符合上述規定，您亦得省略其姓名，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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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電子郵件字第1060123b號



Q3：
學校各單位製作海報時，可否使用網路上提供的免費圖片？

1. 只有著作權人合法授權的著作，才可依授權契約或網站說明加以利用：
網路上有許多熱心的網友，會蒐集在貼圖區、個人網頁、免費圖庫等地方的照片、圖案，供網友
下載利用，但是，這些熱心「蒐集」的網友，並不是真正的著作權人，並沒有辦法代表著作權人
授權給網友使用，而是必須要向著作財產權人或其他有權為授權之人取得授權，才能受到授權契
約的保護，網路上來源不明的照片或圖片（例如：明顯網頁的作者只是蒐集而非自行創作；從書
上掃瞄的照片等），應該儘量避免利用。

2. 著作權人將其著作免費放置在網路上供網友瀏覽，並不代表網友可以任意利用：
著作的授權，雖然不需要以書面進行，也可以用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授權，但是，授權的範圍還是
必須要明確，因為依據著作權法第37條第1項規定：「著作財產權人得授權他人利用著作，其授
權利用之地域、時間、內容、利用方法或其他事項，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
為未授權。」學校或社團在製作海報或網頁時，若是使用他人的照片或美術圖樣，沒有辦法證明
著作權人有明確的授權文字時，就會被推定為「未授權」，這時候就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千萬
要特別小心。 34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19597&ctNode=7561&mp=1



3. 製作海報會張貼於公開場所，並非屬於「私人重製」的範圍：
並不是只要是「非營利」的目的，就可以自由利用他人著作。在照片或美術著作的使用方面，由
於通常會使用著作的「全部」或相當大的一部分，因此，在合理使用的判斷上，利用人會處於比
較不利的情形，而在製作海報時，因為會將海報張貼在公開場所，除了不符合著作權法第51條
「私人重製」的利用目的外，也比較容易被著作權人發現有侵害的狀況，因此，建議還是從合法
的個人創作者或美術或攝影資料庫或圖庫取得授權，比較安全。

4. 由於製作網站會涉及公開傳輸權，成立合理使用範圍很小：
若是使用網路資源製作網站，還需要注意「公開傳輸權」的問題。由於網路上的圖片或照片，很
容易透過搜尋引擎查詢，放置在網路上也容易造成著作權人相當大的損害，因此，合理使用的空
間相當小。建議在製作網站時，應該要特別注意授權的取得，即使是某些知名的圖庫，也未必在
網站使用的授權方面規定得很清楚，這個部分建議若授權不清楚時，可以直接將未來可能如何利
用著作直接描述，以電子郵件詢問著作權人或圖庫經營者，取得其回覆後再行利用，會比較安全，
待廠商明確回覆後，可將廠商的回覆保留作為證據，這樣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著作權紛爭。

35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19597&ctNode=7561&mp=1

Q3：
學校各單位製作海報時，可否使用網路上提供的免費圖片？



Q4:

學生上課錄音或錄影是否經老師點頭或口頭同意？
可否作成筆記？可否將其上網？若摘要引用是否需書面同意？

 老師講課時所完成之著作是屬於語文著作中之「演講」（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
作內容例示第二項第一款），將老師的「演講」錄音或錄影是重製的行為（參見著作權
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而重製是著作人專有的權利（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所以
學生上課要將老師所講的課錄音或錄影，是應該經過老師的同意，點頭或口頭同意均可，
又按一般社會慣例來說，老師講課常常會允許甚至要求學生做筆記，所以可以認為老師
講課是屬於默示同意學生做筆記、錄音或錄影的，除非老師明白表示不同意。

 但應僅限於自己使用，作成的筆記不可再將其上網。

 引用是一種部分重製的行為（參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為報導、評論、教
學、研究等，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著作權法第五十二條）， 是合
於上述情形時，即勿須徵求老師的同意，但須明示出處（著作權法第六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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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19587&ctNode=7561&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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